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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关于本说明 

 

1. 本说明报告了秘书处自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以来在数字经济相关法律问

题上探索和筹备工作的进展情况，并请委员会考虑该项目的下几个步骤。它是

委员会该届会议所审议的进度报告（“第一份进度报告”）的延续（A/CN.9/ 

1012）。1
 

2. 本说明由四份增编加以补充： 

 (a) 头三份增编（A/CN.9/1064/Add.1、A/CN.9/1064/Add.2 和 A/CN.9/1064/ 

Add.3）载有下文（第 4 至  9 段）介绍的新兴技术及其应用的法律分类系统订正

草案； 

 (b) 第四份增编（A/CN.9/1064/Add.4）载有一份关于秘书处在数字经济中

争议解决活动情况的报告，并提出了一份推进该项专题的工作的建议。 

3. 本说明是对 A/CN.9/1065 号文件所载秘书处说明的补充，该说明就关于人

工智能和自动化专题探索工作产生的立法工作提出了一份建议。 

 

 二. 完善新兴技术及其应用的法律分类体系 

 

4. 第一份进度报告提供了关于完善法律分类体系的背景资料2
 

5. 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收到了关于法律分类体系的一份草案初稿，其中涉

及三个专题： 

 (a) 人工智能/自动化（载于文件 A/CN.9/1012/Add.1 的章节草稿）； 

 (b) 数据交易（载于 A/CN.9/1012/Add.2 的章节草稿）；及 

 (c) 数字资产（载于 A/CN.9/1012/Add.3 的章节草稿）。 

6. 如同第一份进度报告所做的解释，关于分类体系的草案初稿未曾将分布式

分类账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专题。3它还从自动化视角并因而在关于人工智能/自

动化的分类体系草案初稿的章节处理所谓“智能合同”。4
 

7. 委员会注意到该初稿，并请秘书处与相关国际组织，特别是与国际统一私

法协会（统法协会）和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展开合作与协调，以继续完善法律分

类体系。5据建议，该分类体系应当成为“今后工作的指导图”。6
 

8. 自第五十三届会议以来，关于分类体系的工作在三个方面取得进展。首先，

数字资产章节的进一步工作已经推迟，以便与统法协会就其正在进行的将以数

字资产法律分类体系为指导的有关数字资产和私法的项目展开合作。其次，对

__________________ 

 1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17 号》（A/75/17），第二部分，第 67 至 76 段。 

 2 A/CN.9/1012，第 4 和第 10 至 12 段。 

 3 A/CN.9/1012，第 14 至 15 段。 

 4 同上，第 16 至 18 段。 

 5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17 号》（A/75/17），第二部分，第 76 段。 

 6 同上，第 75 段。 

http://undocs.org/A/CN.9/1012
http://undocs.org/A/CN.9/1012
http://undocs.org/A/CN.9/1064/Add.1
http://undocs.org/A/CN.9/1064/Add.2
http://undocs.org/A/CN.9/1064/Add.3
http://undocs.org/A/CN.9/1064/Add.3
http://undocs.org/A/CN.9/1064/Add.4
http://undocs.org/A/CN.9/1065
http://undocs.org/A/CN.9/1012/Add.1
http://undocs.org/A/CN.9/1012/Add.2
http://undocs.org/A/CN.9/1012/Add.3
http://undocs.org/A/75/17
http://undocs.org/A/CN.9/1012
http://undocs.org/A/CN.9/1012
http://undocs.org/A/7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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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工智能/自动化和数据交易的章节已经做了修订，以反映进一步的研究情

况和其间最新动态。第三，已经编拟了一个关于线上平台的新的章节。 

9. 分类体系订正草案载于本说明增编： 

 (a) A/CN.9/1064/Add.1 载有关于人工智能/自动化的订正章节； 

 (b) A/CN.9/1064/Add.2 载有关于数据交易的订正章节； 

 (c) A/CN.9/1064/Add.3 载有关于线上平台的新的章节。 

 

 三. 线上平台探索工作最新情况 

 

10. 在其第一份进度报告中，秘书处提出了一项解决在其探索工作过程中发现

的具体法律问题的工作计划。该工作计划除其他外确定了关于开展进一步探索

工作的线上平台。 

11. 在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上，与会者广泛支持根据工作计划继续开展工作，

同时提出了指导该项工作的一系列要点。7委员会除其他外请秘书处“组织专题

讨论会，以使工作计划所述专题及秘书处在其正在进行的探索工作中确定的任

何其他专题（包括争议解决和线上平台）的范围更加精准”。8
 

12. 自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以来，秘书处的探索工作侧重于线上平台。如上

文所述（第 8 段），它编写了关于线上平台法律分类体系的新的章节，其中载列

了它迄今在该专题上进行的探索工作。该章节是与专家协商并与统法协会和海

牙国际私法会议协同编写的。2021 年 3 月 8 日至 9 日，秘书处召开了一次由 23

名法律专家远程参加的专家组会议，以推进关于新的章节的工作。专家组的审

议以秘书处编写的一份讨论文件为指导，该文件还邀请专家在会后提交书面意

见。会上随后对草案进行了修订，以顾及专家组审议情况及各专家提交的意见。 

13. 秘书处的探索工作还得益于其与数字经济中争议解决有关的活动（如

A/CN.9/1064/Add.4 所报告的），以及 2021 年 3 月 30 日与俄罗斯联邦经济发展

部及国际比较和法律研究中心合作举办的国际贸易数字化问题网上研讨会（如

A/CN.9/1081 所报告的），就该工作设有一个专门讨论电子商务平台的小组。 

14. 秘书处在其各种活动期间收到的反馈强化了第一份进度报告9所述初步意见，

并对线上平台分类体系草案中出现的几个主题做出了回应，这些主题是： 

 (a) 线上平台是数字经济中贸易的驱动力； 

 (b) 若干法域的近期法律改革举措旨在重新调整电子商务平台运营商和用

户之间的关系，奉行公平和透明等普遍适用于企业间关系的原则； 

 (c) 涉及贸易法委员会现有法规所涵盖的商法领域各类线上平台值得特别

关注，也就是便利电子交易的电子商务平台、便利电子可转移记录及其他无纸

贸易举措的供应链平台、以及便利线上解决商业争议的争议解决平台； 

__________________ 

 7 同上，第 70 至 75 段。 

 8 同上，第 76 段。 

 9 A/CN.9/1012，第 34 段。 

http://undocs.org/A/CN.9/1064/Add.1
http://undocs.org/A/CN.9/1064/Add.2
http://undocs.org/A/CN.9/1064/Add.3
http://undocs.org/A/CN.9/1064/Add.4
http://undocs.org/A/CN.9/1081
http://undocs.org/A/CN.9/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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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虽然各种线上平台在规模、功能和运作上各有不同，但对它们提出的

新的法律问题值得加以进一步探讨，以期确定委员会今后工作的可能领域。 

 

 四. 数据交易准备工作最新情况 

 

 A. 导言 

 

15. 秘书处第一份进度报告中提出的工作计划确定，商用数据交易各方当事人

的权利和义务是拟订新的立法案文筹备工作的一个专题。 

16. 自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以来，秘书处继续就该专题开展筹备工作。如上

文所述（第 8 段），它修订了法律分类体系中关于数据交易的章节，以反映进一

步的研究和其间发展情况。在此过程中，它侧重于确定可能成为协调规则主题

的权利和义务。 

17. 为此，秘书处对两大类数据交易合同做了区分： 

 (a) 数据提供合同——所述合同基本涉及数据提供方向数据接收方提供数

据，包括向数据接收方提供访问数据或访问数据源的机会； 

 (b) 数据处理合同——所述合同基本涉及服务提供方为接收方处理数据

（包括由接收方提供的数据）并向接收方提供访问已处理数据的机会。数据处

理服务包括数据抓取、基于云的服务、数据分析、数据平台服务和电子传输服

务。 

18. 虽然数据提供合同的基本结构类似于货物供应合同（无论是为了换取金钱

还是为了获取服务），数据处理合同基本上属于服务供应合同。如下文所述，对

这两类合同加以区分可能有助于确定数据交易专题下一步工作的先后顺序。 

 

 B. 关于数据提供合同——有可能成为“数据方面的《销售公约》”吗？ 

 

19. 如订正分类体系草案所述，秘书处就《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销售公约》）可否对处理数据提供合同有所启发的问题进行了审视，目的是

能够对数据订约采取全面普遍做法。秘书处注意到，对《销售公约》所述各方

当事人的所有各项权利和义务并非都可加以调整以满足数据提供合同各方当事

人的特殊需要。它还指出，不应侧重于“销售”或“许可”等术语，而是应主

要参照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来审视数据提供合同。尽管如此，从更高的层面来

说，《销售公约》——其条款涉及合同的订立、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以及违

约的补救措施——可能为最终的立法文本提供一个处理数据提供合同的蓝图或

方法。 

20. 如订正分类体系草案所述，秘书处确定了在下一步准备工作中可协调统一

相关规则的某些方面，包括： 

 (a) 关于数据提供方向数据接收方交付数据的规则； 

 (b) 关于数据提供方提供的数据包括在质量和格式等方面一致性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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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当事人对数据的使用规则（包括与源自其他法律制度的各种限制之间

的相互关系，包括版权、商业机密和个人数据保护）；及 

  (d) 违约情况下的补救规则。 

 

 C. 数据处理合同 

 

21. 不同于涉及“数据价值链”上数据交易的数据提供合同，数据处理合同涉

及给接受数据处理服务的一方当事人提供支持的业务运行的数据交易。因此，

数据处理合同服务于不同的业务需求，并提出了不同的法律问题，其中许多问

题已由秘书处在其《关于云计算合同主要问题的说明》中予以涉及。10
 

22. 基于以往在云计算方面的工作，并按照订正分类体系草案所述，秘书处确

定了可协调统一相关规则的某些方面，其中包括： 

 (a) 关于数据安全和数据完整性的规则； 

 (b) 关于数据可移植性的规则；及 

 (c) 关于当事人使用数据的规则。 

23. 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在审议云计算专题时获悉，尽管云服务的环境变化

很快，但还是有可能以预期仍然相关的方式解决核心问题的。11目前建议优先考

虑数据提供合同的准备工作。关于数据提供合同的工作可以给进一步审议该专

题提供指导，并有助于确定两专题之间的共同之处。 

 

 五. 下几个步骤 

 

24. 会上请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审议该项目的下几个步骤。 

25. 关于线上平台： 

 (a) A/CN.9/1064/Add.4 第三节载有探讨供委员会审议的关于争议解决平台

相关法律问题的建议； 

 (b) 至于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和供应链平台在内的线上平台所涉其他方面，

委员会似宜请秘书处根据 A/CN.9/1012 号文件提出的工作计划，继续就法律问

题开展探索工作，以期给国际协调统一或立法指导拟订具体建议。在这方面，

有可能汇聚成关于今后工作的具体建议的一则调查线索是，对各种法律改革举

措和关于电子商务平台的提议（包括法律分类体系中线上平台章节所述提议）

所执行的普遍适用于企业间关系的共同规则和原则展开分析，并进一步顾及这

样一个事实，即在平台经济中，消费者和企业用户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而且，

如同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所承认的，12鉴于线上平台作为处理数据交易、自动

订约和争议解决问题的主机所发挥的作用，汇集线上平台使用案例的信息可以

__________________ 

 10 关于《关于云计算合同所涉主要问题的说明》，可查阅 https://uncitral.un.org/sites/uncitral.un.org/ 

files/media-documents/uncitral/en/19-09103_eng.pdf。 

 11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7 号》（A/74/17），第 141 段。 

 12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17 号》（A/75/17），第 75 段。 

 

http://undocs.org/A/CN.9/1064/Add.4
http://undocs.org/A/CN.9/1012
https://uncitral.un.org/sites/uncitral.un.org/%20files/media-documents/uncitral/en/19-09103_eng.pdf
https://uncitral.un.org/sites/uncitral.un.org/%20files/media-documents/uncitral/en/19-09103_eng.pdf
http://undocs.org/A/74/17
http://undocs.org/A/7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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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今后可能就法律分类体系所涉其他专题而开展的工作提供有益资源。它还可

以为密切跟踪在平台经济中贸易法委员会法规包括《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可转让

记录示范法》的实施情况提供机会。在讨论关于今后工作的建议时，委员会不

妨就合乎逻辑的先后顺序或就是否需要在处理与数字经济有关的其他问题的同

时开展该工作所涉某些方面的情况做出决断。 

26. 关于数字经济中争议解决所涉其他方面，A/CN.9/1064/Add.4 第二节和第四

节分别载有供委员会审议的关于解决技术相关争议的进一步探索工作和筹备工

作及评估争议解决最新动态的建议。 

27. 关于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如上文所述（第 3 段），A/CN.9/1065 载有供委员

会审议的关于人工智能和自动订约的立法工作的提议。 

28. 关于数据交易，委员会不妨请秘书处根据第一份进度报告提出的工作计划

和上文第四节确定的优先领域，继续开展其筹备工作。 

29. 关于其他专题，委员会不妨请秘书处继续就与数字经济有关的一般法律问

题开展探索工作，特别是继续精准确定第一份进度报告中提出的工作计划所述

其余专题的范围。 

30. 最后，关于法律分类体系，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曾预计该分类体系将在

第五十四届会议上获得批准并予以公布。13从那时起，该分类体系中关于数字资

产的章节就延后审议（见上文第 8 段）。秘书处对其进行中探索工作所确定的其

他专题的分析有可能受益于该分类体系所用方法，而这反过来又可能促成就待

开发的分类体系新辟若干章节。鉴于这些新情况，委员会似宜注意到在法律分

类体系方面的既有工作，并授权将其作为秘书处的一项产品予以出版，对该产

品可与相关国际组织合作与协调加以继续更新。因此，委员会不妨请秘书处继

续密切跟踪数字贸易的发展情况，并视相关情况对分类体系加以更新，补充新

的专题。 

 

__________________ 

 13 同上，第 91(d)(i)段。 

http://undocs.org/A/CN.9/1064/Add.4
http://undocs.org/A/CN.9/1065

